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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举

办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人社部函〔2020〕40号

解读

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将在山西大同举办

字号： [大] [中] [小] [关闭] [打印]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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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扶贫开发办

公室：

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

坚工作的决策部署，发挥职业技能大赛引领示范作用，推动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

地区群众学习技能、掌握技能，实现以技能促就业、助脱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今年联合举办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

“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比赛项目

大赛设电工、钳工、钢筋工、砌筑工、家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西式面点师、

电子商务师等 8 个比赛项目。最终比赛项目根据各项目预报名情况确定（原则上预报

名人数少于10人的项目不安排比赛）。

二、时间地点

（一）比赛时间：8月, 具体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二）比赛地点：山西省大同市为主赛场（电工等 7 个项目），山西省天镇县设

分赛场（家政服务员项目）。

三、组织实施

（一）组织机构

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山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大同市人民政府承办，大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协

办。

成立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名单见附件 1），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下设办公室、技术组、宣传组、社会赞助组。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大同市人民政府牵头成立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执委会，负责大赛的具体组织实

施。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等 5 家单位为大赛技术支持单位（名单见附件 2），在大

赛组委会技术组指导下，做好相关技术工作。

（二）参赛选手

各省（区、市）每个项目可选派2名选手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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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凡 16 岁以上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含已脱贫）均可报名。请

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重点推荐 52 个未摘帽脱贫

县选手参赛。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及在 2019 年国家级

一类大赛获得前 5 名（双人赛项前 3 名、三人赛项前 2 名）、国家级二类竞赛获得前

3 名（双人赛项前2 名、三人赛项第1 名）、2019 年“三区三州”职业技能大赛获得

第1名且为职工身份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报名参赛。

鼓励各省（区、市）赛前将选手集中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范围，由各地按

标准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大赛各比赛项目赛前将组织选手参加比赛规则和安全事

项培训。

（三）专家组和裁判组

各比赛项目设专家组，由 1 名专家组长、2 名技术专家和 1 名设备专家组成，负

责编写技术文件、命题和落实赛场设备设施（含工具材料）保障。专家组长和技术专

家由大赛技术支持单位提名（专家组长原则上须具备全国职业技能竞赛相关项目竞赛

经验），设备专家由大赛执委会选派，专家组由大赛组委会技术组审核。

各比赛项目设裁判组，由 1 名裁判长和若干名裁判员组成。裁判长由专家组长担

任，负责组织裁判员培训、安排裁判员分工、组织实施本项目比赛、开展技术点评。

各省（区、市）对各比赛项目分别推荐 1—2 名有竞赛经验的骨干技术专家或教师作

为裁判员候选人，大赛组委会根据推荐情况择优选定。裁判员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和裁

判组分工，承担相应项目比赛的执裁和评分工作。

（四）领队及领队助理

各省（区、市）组成参赛代表队，领队由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竞赛管理工作人员担任，负责组织选手按照相关要求参赛，负责争议申诉仲

裁、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协助维护大赛纪律和秩序。视选手报名情况，各参赛代表

队可选派1名领队助理，协助领队做好选手的管理服务工作。

四、奖励政策

按照中央脱贫攻坚工作要求，相应政策向贫困劳动力倾斜。获得大赛各比赛项目

第 1 名且具有职工身份的选手，经我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颁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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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奖牌和证书。大赛各比赛项目分别设置金、银、铜牌各 1 名，优胜奖若干

名。获得金、银、铜牌的选手，按我部相关规定，在现有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基

础上晋升一级。为大赛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在参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省（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牌匾。

五、预报名工作

报名工作分为参赛选手报名、裁判员推荐和领队报名，由各省（区、市）统一组

织。为做好竞赛准备工作，请各省（区、市）组织预报名，并于 2020 年 5月 30 日前

将《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预报名表》（附件 3）发送至大赛执委会指定邮箱。正式

报名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六、其他事项

（一）各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扶贫开发办公室要按照大赛

组委会的统一部署，积极支持和配合做好大赛组织筹备和参赛工作，确保大赛活动顺

利举行。

（二）大赛期间，将同步组织 2020 年技能中国行技能展示交流活动，请各省

（区、市）推荐一个展示项目，并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前将《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

展示项目推荐表》（附件4）发送至大赛执委会指定邮箱。

（三）比赛期间，所有人员前往大同市的往返交通费由派员单位承担，大同市内

及大同市至天镇县交通由大赛执委会统一安排。食宿地点由大赛执委会统一安排，费

用自理。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

联 系 人：朱爱华、李乐苗

联系电话：（010）84202676、84208443

（二）大赛组委会技术组

联系单位：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联 系 人：王云航、段倚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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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84661075、84661072

（三）大赛执委会

联 系 人：李甲仁（大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郜 军（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系电话：13835225028、（0351）7676080

传真号码：（0352）7930134

电子邮箱：273186202@qq.com

附件：1.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名单

2.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技术支持单位名单

3.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预报名表

4.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展示项目推荐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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